
江 苏 省 阜 宁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2）苏 0923破申 8号

申请人：唐长根。

被申请人：江苏虎峰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阜宁县经济

开发区香港路 999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朱妍洁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申请执行人唐长根申请，本院于 2022 年 8 月 13

日决定将江苏虎峰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苏虎峰公司）

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2年 8月 30日，本院对江

苏虎峰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，并

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，江苏虎峰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申请人唐长根称，江苏虎峰公司未能清偿到期债务，经法院强制

执行，被执行人江苏虎峰公司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资不抵债。现唐

长根依法申请对江苏虎峰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：江苏虎峰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，登记机关阜

宁县行政审批局，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朱妍洁，工商信

息显示股权结构为顾国栋 65%，朱妍洁 35%。公司主要从事一般项目：

警用装备生产（须公安机关认定资格）；潜水救捞装备制造；智能基础

制造装备制造；金属结构制造；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；可穿戴智能设

备制造；虚拟现实设备制造；文化场馆用智能设备制造；试验机制造；

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；物料搬运装备制造；水下系统和作业装

备制造；电子（气）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；普通露天游乐场



所游乐设备制造（不含大型游乐设施）；船舶制造；软件开发；海洋工

程装备研发；船舶租赁；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；可穿戴智能

设备销售；普通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销售；游览景区管理。

2021年 4月 30日，阜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唐长根与江

苏虎峰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作出阜劳人仲案字[2021]第 134号仲裁

裁决：江苏虎峰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唐长根

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工资 9000元。到期后，江苏虎峰公司未能履行法

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2021年 7月 6日，唐长根向本院申请执行。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查询了被执行人江苏虎峰公司的银行存款、

车辆、房产等财产信息。2021年 8月 5日，本院作出执行裁定：终结

（2021）苏 0923执 1976号案件的程序。

另查明，江苏虎峰公司涉及数十起诉讼及执行案件，均未能履行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规定，破产案件

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江苏虎峰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为阜宁

县，故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规定，债务人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

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
第二条规定，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：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

经届满；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本案中，江苏虎峰公司差欠

唐长根工资未能支付，唐长根因此提起仲裁，后经阜宁县劳动人事争

议仲裁委员会审理作出裁决。到期后，江苏虎峰公司未履行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，唐长根遂向本院申请执行。经过强制执行，江苏虎峰公

司仍然未能清偿唐长根全部债务。而且，江苏虎峰公司涉及数十起诉

讼及执行案件，均未能履行，可以认定江苏虎峰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



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现唐长根申请对江苏虎峰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符

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。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》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

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第二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>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、第五百一十二条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受理申请人唐长根对被申请人江苏虎峰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顾忠勇

审  判  员   朱余春

审  判  员   陈  勇

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九日

书  记  员   吴  迪


